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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底数 全面评估 保障安全

市建设局推进房屋建筑风险普查
□融媒记者 应柳依

为切实推进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工作，10月11日，市建设

局召开全市房屋建设灾害风险普查工

作推进会。会上，该局相关负责人总结

汇报前期筹备情况，进行动员、部署，为

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前，市建设局结合我市实际情

况和建设系统普查工作任务，迅速组

织成立房屋建筑风险普查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统筹相关普查工作，并编

制具体的普查方案，做好进度汇总报

送、普查数据成果审核、汇集上报和

普查宣传等工作。同时，该局设立多

个工作组，分工开展综合协调、技术

指导、现场督导等工作。此外，该局

还通过公开招标选定第三方调查机

构和委托技术服务单位。目前，本次

房屋建筑风险普查委托的第三方专

业机构正在进行无人机初进场试点

勘察；技术服务单位已收集整理了大

量承灾体数据，将在本月 18 日前完

成全市范围的底图制作。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在全国范

围内是首次开展，没有完善的经验可

以借鉴，没有标准的样板可以遵循，没

有成熟的机制可以指导。目前，房屋

建筑作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的重要承

灾体，分布范围广、体量大，是我市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核心任务。

为了在普查中少走弯路，市建设

局精心组织、周密计划，要求各部门、

各镇街区快速有效摸清房屋建筑的

风险底数、全面科学评估房屋建筑的

风 险 状 况 ，筑 牢 建 筑 领 域 的 安 全 屏

障。

“我们希望在普查过程中得到市

民朋友的支持和配合，特别是在集中

对城镇及农村住宅类或非住宅类房屋

建筑进行普查时，房屋所有者、使用者

及工业企业相关负责人能积极做好配

合协调，高效高质完成全市建筑风险

普查工作。”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

陈振祥表示。

根据《浙江省第一次全省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房屋建
筑普查主要任务包括：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房屋建筑风
险普查工作。普查工作统筹利用现
有承灾体基础数据，充分利用地籍调
查和不动产登记成果、第一次地理国
情普查数据，以及浙江省城镇房屋安
全信息系统数据，重点调查房屋建筑
类承灾体地理位置、物理属性和灾害
属性信息；依房屋建筑调查地图为基
础，全面调查掌握房屋建筑类承灾体

（不含在建建造）用途、建筑面积、结
构类型、建造年代、层数、使用状况、
设防情况等信息；建立互联互享的省
市县三级集房屋建筑等要素信息为
一体，反映承灾体数量、价值与设防
水平空间分布的承灾体调查成果数
据库，为市政府有效开展灾害防治和
应急管理工作、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
和科学决策依据。

《城镇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
《农村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

要求12月底全面完成
1.组织准备阶段(2021年7月-8

月)
成立房屋建筑风险普查工作领导小

组和各分组，完成普查实施方案编制，落

实普查人员和队伍及经费，确定第三方

机构和技术服务单位。

2. 全 面 调 查 阶 段（2021 年 8
月-11月)

开展普查技术方法培训，全面开

展房屋建筑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完成

各镇街区调查，并进行房屋建筑调查

资料整理，形成调查数据库和调查报

告。

3.评估和核查阶段（2021 年 12
月）

开展普查工作的复核检查，对发现问

题及时反馈修改。

4. 工 作 总 结 与 成 果 应 用 阶 段
（2022年1月）

总结并汇交普查成果，展开后续

应用。根据各领域行业特点和监管需

求，分类确定风险更新频率，迭代完善

风险清单，优化风险评估模型，初步建

立安全生产风险“常普常新”工作机

制，进一步提升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

一图看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之建筑风险篇

城镇房屋建筑城镇房屋建筑
调查对象为标准时点在全市范调查对象为标准时点在全市范

围内实际存在的住宅类和非住宅类围内实际存在的住宅类和非住宅类

城镇房屋建筑城镇房屋建筑。。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在建房屋建筑工程

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

农村房屋建筑农村房屋建筑
调查对象为标准时点在全市范调查对象为标准时点在全市范

围内实际存在的住宅类和非住宅类围内实际存在的住宅类和非住宅类

农村房屋建筑农村房屋建筑。。未建成使用的农村未建成使用的农村

房屋建筑工程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房屋建筑工程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

内内。。

11..独立住宅独立住宅。。独立住宅调查以建独立住宅调查以建

筑单体筑单体（（栋栋））为单位填报为单位填报，，对于在各自对于在各自

宅基地上建造且独立入户的联排住宅基地上建造且独立入户的联排住

宅按照独立住宅分别填报宅按照独立住宅分别填报，，并在底图并在底图

上标出分界线上标出分界线。。

22..集合住宅集合住宅。。集合住宅调查以建集合住宅调查以建

筑单体筑单体（（栋栋））为单位填报为单位填报，，不需逐户调不需逐户调

查查。。集合住宅一般为统规统建项目集合住宅一般为统规统建项目，，

履行建设工程审批程序履行建设工程审批程序，，由具有相应由具有相应

资质的勘察单位资质的勘察单位、、设计单位设计单位、、建筑施建筑施

工企业工企业、、工程监理单位等建造完成工程监理单位等建造完成。。

33..辅助用房辅助用房。。辅助用房可不进行辅助用房可不进行

详细调查详细调查，，但应在调查软件系统中但应在调查软件系统中，，对对

工作底图中对应图斑登记标识为工作底图中对应图斑登记标识为““辅助辅助

用房用房”，”，与主体建筑统一归于同一户主与主体建筑统一归于同一户主

名下名下。。

灾害风险普查灾害风险普查
各方共同参与各方共同参与

全市房屋建设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推进会议全市房屋建设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推进会议

底图加紧制备中

无人机进场勘察无人机进场勘察


